保密协议
协议双方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成立的公司，住所地为中国上海安亭于田路123号，201805
以下简称“SVW”
和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公司，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依法成立的公司，住所地为    北京市                      
以下简称“合作伙伴”
SVW与合作伙伴可单称为“一方”或统称为“双方”。

双方意欲在上汽大众相关项目（包括但不限于Kodiaq PA及其他类似车型项目等）上进行合作，并且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很可能需要交换具有价值的保密信息，
因此，考虑到保密信息的战略和商业价值，双方在公正、平等的原则下，经过友好协商自愿达成本保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1.

“保密信息”是指任何一方所有、占有或者有控制权的，并且为了合作需要与对方进行沟通的全部信息，包括电脑磁盘、CD-ROM 光驱、CD-ROMs光盘或者软件上数字化存储、保护、记录的信息，胶片、纸质或者其他媒介上记录的信息以及双方口头交流使用的信息。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技术信息、特殊技术、专有技术、绘图、程序、规划、概念、构造、发明、创新计划、设计、发现、想法、测试结构和结果、产品规范；
（b） 有型材料、样车、样本、样品、原型、设备、装置、汽车零部件（无论其是否与生产相符合）；
（c） 商业信息、数据、发展和规划数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任何与透露方商务、财务、客户、消费者或供应商相关的细节；
（d） 信息技术软件和程序、车辆运行软件和程序；
（e） 有关产品质量、流程和管理的所有信息以及所有相关的商业秘密信息；
（f） 有关透露方任何雇员的报酬、福利、职责和其他个人数据。
若接受方有确切证据表明符合以下情况的，则相关信息不构成保密信息：
（a） 该信息在透露时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该信息在透露后不因接受方的过错而为公众所知悉；
（b） 该信息在透露给接受方之前已为接受方所知悉；
（c） 该信息由接受方独立开发而没有使用或涉及任何对方透露的保密信息；
（d） 该信息是通过第三方获得，并且该第三方没有任何违约行为。
2.

合作伙伴承诺维持所有保密信息最严格的机密性，并且专为合作的实现而使用，除非得到SVW明确的许可。
合作伙伴不得复制、发行、使任何第三方知悉或者向第三方透露任何保密信息，除非事先得到SVW的书面许可。本协议并不排除SVW在大众集团、上汽集团或者SVW全权决定后向第三方透露。
合作伙伴承诺，使其员工和可以接触保密信息的其他人员，承担与本协议中规定的义务相同的保密义务。
合作伙伴需与派到SVW工作的人员和/或参与SVW项目的合作伙伴员工签订保密协议，且该保密协议的内容须经SVW审定；在该人员派至和/或参与SVW项目之前，合作伙伴需将和该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副本递交给SVW。
如果合作伙伴经SVW同意，为实现合作而向第三方咨询或委托第三方，则合作伙伴应在基于“须知”的要求而向第三方透露任何保密信息前，与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条款相类似的协议，从而使该第三方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若经要求，合作伙伴应提供证据表明该第三方已经在相关协议和对透露信息的记录上签字。
如果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政府机构在行使权力时要求合作伙伴透露保密信息，则合作伙伴应预先通知SVW，以使SVW可以检查、核实相关保密信息。
在合作完成或终止时，合作伙伴应在14天内向SVW返还全部的完整的保密信息，包括复本和部分复印件、任何保密信息的记录或文件，无论其存储于硬拷贝、电子或者其他形式中。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已无法返还相关保密信息，则合作伙伴应在得到SVW的允许后，销毁相关信息，包括从电脑上或电子系统中删除或消除该信息。
3.
本协议的任一事项均不得视为保密信息的产权、所有者权益或许可证的转移，也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有义务订立进一步的协议。

在未得到保密信息所有者SVW的书面同意之前，合作伙伴不得为申请专利使用或者泄露任何保密信息。
4.

如果合作伙伴、其雇员或者附属于合作伙伴的其他人员故意或者过失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义务，合作伙伴应对自身、雇员或附属人员的违约承担责任，并应赔偿SVW因此而受到的全部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此外，合作伙伴还应向SVW支付50万元/次的违约金。
如果合作伙伴的雇员或其他附属人员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SVW有权立即将该人员在本合作上排除在外。
5.
本协议项下保密义务应在协议一方收到保密信息后生效，且应在五年后继续完全有效，或相关保密信息成为公知领域的部分时为止，或透露方认为相对方解除保密义务时为止。
6.

合作伙伴陈述并保证，其有充分的权力订立本协议，且代表合作伙伴签署本协议的代表人已获得及时和充分的授权。
本协议应对双方、其继承人或者受让人具有约束力，符合双方的利益并得到双方的执行。
双方书面达成的对本协议的修改或修订方才有效。口头补充协议不生效。
本协议及本协议的任何事项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约束。
凡因本协议的理解、履行、解除或终止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该仲裁委员会的生效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应在中国上海进行，并使用中文。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效力。双方应承认并执行该裁决。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对于除正在仲裁部分外的未披露信息的协议部分双方仍应继续履行。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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